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14年12月17日) 

第1屆第1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4 年12月17日(三)下午2時整 

地點：本市市政大樓2樓西北區 N212會議室 

主席：蔣門鑑委員(代理主席)                          紀錄：雷詠清科員 

出席：詳如簽到表 

壹、報告事項： 

一、本局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第1屆委員名單及任期。 

(一)依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下稱安衛辦法) 及安衛辦法問答

集壹、Q9等規定辦理。 

(二)本局第1屆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下稱防護委員會)置委員9人，其中本局人

員6人、外部學者專家3人，並由吳智維副局長兼任召集人，委員名單如附件

1。 

(三)委員任期2年，期間自114年8月20日起至116年8月19日止。如委員於任期中職

務異動或因故不克繼續擔任委員，另案簽陳局長指定(補聘)人員遞補，遞補

委員之任期至該屆原委員之任期屆滿為止。 

主席裁示：洽悉。 

二、依據安衛辦法第5條規定，防護委員會執掌如下： 

(一)督導檢查安全及衛生防護。 

(二)督導辦公場所建築、設施及設備之維護及檢修。 

(三)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 

(四)督導健康管理之宣導及實施。 

(五)督導安全及衛生防護訓練及宣導。 

(六)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騷擾、恐嚇及威脅等情事之處理。 

(七)督導本機關人員遭受生命、身心健康危害等情事之處理。 

(八)督導不法侵害事故發生原因之調查及檢討改進。 

(九)職場霸凌申訴之處理。 



(十)督導抽查所屬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 

(十一)督導其他涉及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之防護。 

主席裁示：洽悉。 

三、本局自114年7月1日起依安衛辦法等相關法規已執行事項。 

(一)辦理依據：安衛辦法、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要點、各機

關安全及衛生設施管理要點、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

教育訓練要點等規定。 

(二)已執行事項： 

1、已訂定本局執行安衛辦法分工表(附件2)、各機關安全及衛生設施管理要點本

局配合執行單位分工表(附件3)、本局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受查機關

輪序表(附件4)，以落實執行。 

2、依「各機關辦理安全及衛生防護抽查作業實施要點」規定，本局將自115年起

實施首次定期抽查，每年抽查2個所屬機關，屆時由受查機關依規定填寫「各

機關定期抽查安全衛生防護基本設施及前次建議事項執行情形自我檢核表」

(附件5)及「定期抽查公務人員執行安衛辦法應辦理事項檢核表」(附件6)送

交本局，俾實施抽查作業。 

3、依「各機關實施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練要點」規定，請

本局各權責單位安排適當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教育訓練。 

4、依本府114年11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143010078號函規定，有關「安全衛生防

護專業職能數位課程」，本局防護委員會中本局人員完訓率為100%，另外部學

者專家皆已完成通知參訓。 

主席裁示：洽悉。 

貳、討論事項： 

案由：本局安衛年度調查表提請確認。 

一、依安衛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項：……三、督導各項

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第43



條規定：「為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護委員會

每年至少召開1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形。」第48條規定：「各主管機關應

於每年3月底前，彙整該機關及所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報送

保訓會。」等規定辦理。 

二、依前揭規定，以下表件提請確認： 

(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114年7月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

表(附件7)。 

(二)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附件8)。 

(三)114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附件9)。 

三、經確認通過之前揭表件及本次會議紀錄將依規定於本局網頁公開(路徑：綜合

資訊-政府資訊公開)，並於115年3月底前，彙整本局及所屬機關114年度依安

衛辦法執行情形，報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決議：確認通過。另加強宣導本局職場霸凌等不法侵害申訴管道；鼓勵本局同仁

踴躍接受健康檢查，以維身心健康。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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